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广

东报道）二零二三年七月十日上

午，广东省茂名市 72 岁善良的法

轮功学员周华建老人被茂名市茂南

区法院非法宣判九年，勒索罚金两

万元。参与构陷和非法判刑的有茂

名市茂南区检察院公诉人邓礼进，

审判长谭卫，审判员柯学军、周晋

锋，书记员刘丹。 

周华建，男，一九五一年三月

出生，家住茂名市茂南区羊角镇南

香大田头村，一直在饭店从事保安

工作。修炼法轮功获得了健康身体

的周华建，不忍心看到民众被中共

谎言欺骗，一直采用自己的方式，

坚持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好、法轮

功无辜被迫害的真相。 

善心传真相 遭绑架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六日上

午，周华建在茂名市茂南区袂花镇

袂花圩市场，使用真相基站发送真

相信息时，被茂名市公安局国保、

茂名市茂南区公共网络安全监察大

队、茂名市中国移动公司人员采用

内部的工程手机对基站进行定位，

绑架了周华建。 

当日下午两点左右，周华建老

人被警察戴上手铐，带回家非法抄

家。参与非法抄家的警察及其他人

员近三十人。周华建经常骑的电车

也被公安非法扣押。 

周华建被绑架的第二天，被茂

名市公安局茂南区分局非法刑事拘

留。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六日，他

被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非法批捕。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二日，他被茂

南区公安分局、西粤派出所构陷到

茂南区检察院；二零二零年七月十

七日，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检察官

邓礼进，把周华建非法起诉到茂南

区法院。 

两遭非法开庭 律师受阻挠 
二零二一年四月六日，在茂名

市茂南区法院三楼第一审判法庭，

以远程视频方式，对周华建公开开

庭审理。但法院主审法官周晋锋非

法要求两位律师取出手机和电脑，

不准带入法庭，声称可用法院提供

的电脑代替，被两位律师拒绝。后

周晋锋口头宣布：取消本次开庭，

再次开庭时间另定。 

二零二二年一月五日上午九点

半，周华建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再

次被非法开庭。这次开庭律师虽然

可携带电脑出庭，但必须有法院专

业人员关闭电脑的音响、视频功

能，要用胶带贴住摄像头和喇叭，

法院此举没有法律依据，涉嫌违法

和歧视，仍然遭卢廷阁律师拒绝。

后，茂南区法院副院长谭卫、刑

事庭庭长柯学军、主审法官周晋锋

及他人一通密商请示后，将卢廷阁

律师逐出法庭，法院强行开庭。 

法官问周华建：“你们现在只

有一位律师为你做辩护，你是否同

意开庭？”周华建说：“我聘请的

是两位律师，一位律师出庭，我不

同意。”法官说：“你们在十五天

之内要另找一个律师。”开庭约二

十分钟结束。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下

午，周华建的律师在茂名市第一看

守所会见了他，得知老人近期经常

出现头晕现象。那时，周华建被非

法关押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已经差

一个月三年。 

二零二二年三月一日上午，维

权律师在看守所会见了周华建，得

知，约在二零二二年二月十六日，

元宵节后，法院通知周华建：由于

疫情原因，“案子”中止开庭。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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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过，周华建家属聘请的维权律

师来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在办理

会见周华建的手续的时候，办公人

员电脑里边出现了弹窗，说该律师

已经不是周华建的辩护律师。有事

情，联系办案单位茂南区法院。 

再被非法开庭 遭九年冤刑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

九点半，被非法关押三年余的周华

建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违法在茂名

市第一看守所里强行开庭。两位家

属参加了旁听，其他十几个座位则

坐满了居委会、政法委等人员。 

七旬的周华建由于三年多被非

法关押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身体

被迫害出现严重问题：面部浮肿、

经常头昏、思维糊涂、视力模糊、

走路蹒跚，整个人都变得非常衰

老，开庭前，他女儿距他一米处喊

他，他都没有听到，也看不清，他

的身体状态和三年多前完全判若两

人。那时的周华建，已近二十年没

有吃药打针，身体健壮、满面红

光、声音洪亮、中气十足。 

由于周华建长达三年多被非法

关押迫害，致身体健康严重受损，

因此，在法庭上，他无法清晰地为

自己辩护。 

就是这样一位老人，二零二三

年年七月十日，被茂名市茂南区法

院非法宣判九年冤狱，勒索罚金两

万元。目前，周华建仍被非法关押

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中共毫无人

性地迫害周华建老人，家属十分担

忧。◇ 

广东茂名法轮功学员黄柱
峰被看守所警察唆使犯人迫害 

7 月 11 日下午，广东茂名法

轮功学员黄柱峰家属聘请的律师到

茂名市第一看守所会见黄柱峰，得

知 近看守所警察唆使看守所的犯

罪嫌疑人二十四小时监控黄柱峰，

不许他炼功。黄柱峰的人身、安全

受到威胁和侵犯。◇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广

东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法轮

功学员蔡华兴，因发放了一份真相

资料，二零二三年四月六日被广州

市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勒

索罚金一万元。蔡华兴当庭表示上

诉，并对参与迫害的法官和检察员

进行了投诉和控告；他的代理律师

也帮助他向 高检察院、 高法

院、国家监察委等部门，对参与迫

害的公检法人员进行了控告。二零

二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广州市中级

法院非法维持冤判。 

蔡华兴是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

马踏镇长山湾塘村人，一九八零年

一月出生。他父母都已经 60 多

岁，住在乡下老家。他有一个 15

岁的儿子，小时候因意外事故造成

脑瘫智障。面对困境，蔡华兴没有

抱怨，他努力工作来维持一家人的

生活，并送儿子到特殊学校上学。

二零一二年，蔡华兴来到广州，在

白云区均禾街道萝岗村的工厂工作

至今，租住在萝岗村商山南街。 

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九日晚上，

蔡华兴顺道在罗岗村禄清大街一户

居民门口放了一份法轮功真相资

料，遭该住户恶告。二零二二年三

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蔡华兴在住

处被白云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和均

禾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进白云

区看守所。四月二十六日，他被白

云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六月二十二

日，白云区公安分局将构陷蔡华兴

的材料交到白云区检察院，随后移

交到荔湾区检察院。八月十八日，

荔湾区检察院将蔡华兴构陷到荔湾

区法院。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日，荔湾

区法院在第四法庭通过远程视频，

对蔡华兴进行非法庭审。自始至

终，公诉人熊一华拿不出与所谓

“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有

关的任何法律依据和相关证据。律

师指出公字通[2000]39 号文中，

认定的×教组织没有法轮功，熊一

华狡辩说其它文件中有；律师指出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令 50 号，已经

取消对法轮功书籍出版的禁令，熊

一华则狡辩说这个是出版署的内部

文件，没有法律效应。真是信口雌

黄，既不讲法律，也不讲道理。蔡

华兴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他说法

轮功教人做好人，对社会有益。 

二零二三年四月六日，荔湾区

法院对蔡华兴非法宣判，他被非法

判刑三年，被勒索罚金一万元。蔡

华兴当庭提出上诉，随后他向广东

省监察委和省人大对参与迫害的法

官和公诉人进行了投诉与控告。 

在投诉书中，蔡华兴说：信仰

法轮功是合法的，刑法第三百条和

两高的司法解释只适应于邪教案

件，根本不能应用于法轮功。法轮

功学员制作、传播法轮功的宣传

品，无论数量多少，都是合法的信

仰行为。自己依法对迫害者进行投

诉与控告，请求追究其刑事责任，

因为他们才真正是破坏法律实施的

嫌疑人。 

他的代理律师也帮助他向 高

检察院、 高法院、国家监察委等

部门，对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进

行了控告。在控告书中，律师写

道：蔡华兴修炼法轮功的目的是为

了强身健体和提高心性，并按照真

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其散发法

轮功资料的目的是为了讲真相救

人，而不是为了破坏国家法律和行

政法规的实施；公诉人没有举证蔡

华兴利用邪教组织及破坏国家法律

和行政法规实施的证据，法庭上出

示的证据与本案涉嫌的罪名没有关

联性。刑法三百条第一款成立的要

件有两点：第一点，必须是“组织

和利用邪教组织”，第二点，必须

是破坏了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

施，二者缺一不可。从第一点来

看，法轮功不是邪教，更不是邪教

组织，没有任何现行中国法律或行

政法规说法轮功是邪教及邪教组

织。而破坏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

则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导致某部法律

或行政法规整部或部分不能在实际

中应用或施行，只有拥有国家公权

力的人才具备这个能力。蔡华兴只

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一个普普

通通的法轮功修炼者，有什么能力

或者权力能导致一部法律和行政法

规的全部或部分不能在实际中应用

或施行呢？一审判决没有相关证据

也不可能有什么证据来证实蔡华兴

破坏了哪一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全

部或部份的实际施行或应用。 

律师还指出，上述被控告人作

为国家公职人员理应知晓，以刑法

三百条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

律实施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追诉定罪

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没有证

据、没有事实根据、没有法律依

据；蔡华兴及所有法轮功学员都是

无辜的，其所作所为不过是在遭受

异常打压迫害的情形发生后为了生

命、生存与尊严被迫的申冤与抗

争；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正直、奉

公守法的公民，他们对社会不仅没

任何危害性，而是造福社会，他们

的行为及权利完全受到宪法法律的

保护；正因为法轮功学员的存在，

社会才多了一些正义与良知。如果

我们的社会多一些真、善、忍，少

一些假、恶、斗，大家都来做一个

象法轮功学员一样的好人，才有利

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司法工作人

员包括警官、检察官和法官，为了

自己的权位、利益明知没有证据、

没有事实、没有法律依据依然制造

冤狱、迫害无辜，依据人民警察

法、检察官法、法官法、公务员法

之规定具有明显的徇私枉法、滥用

职权情节，必将遭到历史的审判、

人民的公审、法律的严惩。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发动对

法轮功的迫害时，蔡华兴还不到十

九岁。在中共对法轮功二十多年的

迫害中，他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

被非法劳教和关洗脑班迫害。 

广州市中级法院： 

审判长何春竹 13825058636 

审判员陈骏涛 13926498218 

审判员周天越 13710891009 

法官助理何蓉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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